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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65,103,168 股 

发行股票价格：13.57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883,449,989.76 元 

募集资金净额：859,853,290.65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65,103,168 股 

股票上市时间：2020 年 7 月 15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20 年 7 月 15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

不得上市交易。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后，公司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65,103,168 股限售流通股，截至 2020 年 7

月 6 日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20,360 0.99 67,523,528 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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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2,379,640 99.01 242,379,640 78.21 

三、股份总数 244,800,000 100.00 309,903,168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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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全体董事： 

 

                                                      

许文显 官伟源 苏锡宝 

   

                                                      

向建红 范荣玉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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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

告及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保荐代表人：                                     

王学霖                王建峰 

 

 

项目协办人：                

戴群芳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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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

上市公告书》，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

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引

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李 彤                 高 鹏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姚仲凯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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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

报告及上市公告书》，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

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

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刘延东                  陈攀峰 

 

 

 

 

     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  

林宝明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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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

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元力股份 指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根据证监许可﹝2020﹞973号核准，发行人拟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7,344万股（含7,344万股）普通股股票。 

国金证券、保荐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浩 指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华兴所 指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暂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

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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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中文名称：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Fujian Yuanli Active Carbon Co., Ltd. 

A 股股票简称：元力股份 

A 股股票代码：300174 

成立日期：1999 年 5 月 21 日 

上市日期：2011 年 2 月 1 日 

住所：福建省南平来舟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许文显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244,800,000 元 

电话：0599-8558803 

传真：0599-8558803 

互联网网址：www.yuanlicarbon.co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11069146L 

经营范围：生产活性炭系列产品【含食品添加剂、植物活性炭（木质活性炭）】；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药用辅料（药用炭）的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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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程序 

2019 年 7 月 16 日，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

证分析报告》、《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相关的事项。 

2019 年 8 月 1 日，发行人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议案，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019 年 11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定价方式、锁定

期等事项进行了调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修改〈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64 号）和发行监管

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的规定，发行人于

2020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发行方式、发行

对象、定价方式、发行数量、锁定期等事项进行了调整。 

2020 年 3 月 4 日，发行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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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事宜。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0 年 3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0 年 5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7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7,344 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获配投资者向主承销商指定账户缴纳了认购款项。 

2020 年 6 月 22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验证报告》（川

华信验（2020）0043 号），该报告显示：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止，

国金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883,449,989.76 元。 

2020 年 6 月 22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向发行

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购款项。 

2020 年 6 月 23 日，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福建元力

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华兴所（2020）验字 E-002 号），该报告显示：

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6 月 22 日止，元力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5,103,168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13.57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883,449,989.76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23,596,699.11 元（不含增值

税）（其中承销及保荐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2,086,249.74 元、财务顾问费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500,000.00 元、会计师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344,339.62

元、律师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377,358.49 元、申报材料制作印刷费（不含

增值税）人民币 12,369.85 元、新股发行登记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61,418.09

元和印花税人民币 214,963.3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59,853,290.65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65,103,168.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794,750,122.65



14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9,903,168 元。 

（五）股权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出具了《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须为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以及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自然人等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特定投资者。本

次发行采取全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根据投资者的申购报

价情况，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为南平市江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嵘、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允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允公慧享精选 9 号私募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睿

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郡可交债 2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锦绣中和（天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锦绣中和（天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中和锦绣 651 号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的 A 股股票。符合股东大会决议，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65,103,168 股，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关

于核准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973 号）中有关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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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价格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

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即 13.57 元/股。 

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

进行了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申报价格优先、同价位申报金额优先、

同金额申报时间优先”的定价配售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3.57

元/股。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83,449,989.76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23,596,699.11 元（不含增值税）（其中承销及保荐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2,086,249.74 元、财务顾问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500,000.00 元、会计师费用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344,339.62 元、律师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377,358.49

元、申报材料制作印刷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2,369.85 元、新股发行登记费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61,418.09 元和印花税人民币 214,963.32 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 859,853,290.65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六）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在《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

下简称“《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共接收到 9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

均符合《认购邀请书》中对申购报价的要求，均为有效申购报价。 

根据《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子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本次参

与申购报价的 3 名投资者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按照规定均无须缴纳保证

金，其余 6 名投资者均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1,8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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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首轮报价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元） 保证金（元） 

1 
南平市江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57 100,000,000 

3,000,000 14.07 100,000,000 

13.57 100,000,000 

2 江嵘 14.5 36,250,000 3,000,000 

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8 345,700,000 无需 

4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8 120,000,000 无需 

5 
上海允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允公

慧享精选 9 号私募投资基金 
14.66 48,000,000 3,000,00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84 31,700,000 

无需 
14.01 37,700,000 

7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郡

可交债 2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61 49,500,000 3,000,000 

8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和资本耕耘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4.38 70,200,000 

3,000,000 13.88 75,300,000 

13.61 75,400,000 

9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和锦绣 651 号证券投资基金 

13.67 30,200,000 

3,000,000 13.59 30,300,000 

13.58 30,500,000 

首轮报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股份数量低于批文核准数量（7,344 万股）、

认购金额未达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上限（88,345 万元），经发行人

和国金证券协商后决定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 13.57 元/股启动追加认购。 

在《追加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即 2020年 6月 17日下午 14:00-15:00，

在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接收到

3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符合《追加认购邀请书》中对申购报价的要求，均为

有效申购报价。根据《发行方案》《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子公司无需缴纳申

购保证金；已参与首轮申购的投资者若参加追加认购，无需缴纳保证金。本轮参

与追加认购报价的 2 名投资者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嵘为已参与首轮申购的

投资者，按照规定均无须缴纳保证金，其余 1 名投资者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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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宁泉致远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了保证金300.00万元。 

投资者追加认购报价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元） 

已缴保证金

（元） 

1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

致远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57 40,400,000 3,000,000 

2 江嵘 13.57 40,400,000 无需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7 35,000,000 无需 

参与本次发行首轮和追加认购的对象均在《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创

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的名单》所列示的及新增的发送认购

邀请书的投资者范围内。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申报价格优先、同价位申报金额优先、同金额

申报时间优先”的定价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3.57 元/股，首轮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上的 9 名认购对象确定

为最终发行对象。 

由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首轮询价结束后未能获得足额认购，发行人与主承销

商协商启动追加认购程序，追加认购的价格为前次竞价形成的价格（即 13.57 元

/股）。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下午 14:00-15:00 对《追加认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并按照《追加认购

邀请书》的规定，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1）已申购者优先：按照首轮认购时的优先原则确定的顺序优先满足已申

购投资者的追加认购需求（已申购投资者之间根据首轮认购时“申报价格优先、

同价位申报金额优先、同金额申报时间优先”的顺序进行配售）； 

（2）认购金额优先：新申购者按认购金额由高到低配售，认购金额多的有

效申购优先配售； 

（3）认购时间优先：在新申购者有效认购金额相同的情况下，则按其认购

时间由先到后优先配售，认购时间指《追加认购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以本次

发行指定的传真机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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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首轮认购时的获配情况和追加认购的结果，本次发行最终获配投资者共

9 家，发行价格为 13.57 元/股，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65,103,168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 883,449,989.76 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机构 产品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南平市江南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南平市江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57 

7,369,196  99,999,989.72  

江嵘 江嵘 3,069,293  41,650,306.01  

兴证全球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

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790,714  159,999,988.9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790,714  159,999,988.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恒益债券型投资基金 
147,383  1,999,987.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 

294,767  3,999,988.1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安

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FOF） 

147,383  1,999,987.31  

兴全基金—映山红兴享回报 90 天

人民币理财—兴全—华兴银行 2号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0,537  1,499,987.09  

兴证全球基金—兴业银行—兴全

—展鸿特定策略 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73,691  999,986.87  

兴全基金—光大银行—兴全—安

信证券多策略 1号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589,535  7,999,989.95  

兴全基金—招商银行—兴全金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21,075  2,999,987.75  

兴全基金—兴业银行—兴全特定

多策略 5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21,075  2,999,987.75  

兴证全球基金—于志义—兴全信

祺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8,430  1,199,995.10  

海富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8,843,036  119,999,998.52  

上海允公资产管 上海允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允公 3,537,214  47,999,9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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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 慧享精选 9 号私募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财通基金

玉衡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3,691  999,986.87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财通基金

玉衡定增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8,430  1,199,995.10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

汇盈多策略分级 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05,305  5,499,988.85  

财通基金—济海财通慧智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慧

智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0,537  1,499,987.09  

财通基金—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财通基金鑫量 4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221,075  2,999,987.75  

财通基金—南京银行—财通基金

源动力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0,537  1,499,987.09  

财通基金—建信理财“诚益”定增

封闭式理财产品 2020 年第 1 期—

财通基金建兴诚益 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221,074  2,999,974.18  

财通基金—姜勇—财通基金玉泉

89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79,071  15,999,993.47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73,691  999,986.87  

财通基金—李树平—财通基金玉

泉弘龙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68,459  4,999,988.63  

财通基金-高彩娥-财通基金天禧定

增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36,919  9,999,990.83  

财通基金-董卫国-财通基金玉泉

90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73,839  19,999,995.23  

财通基金-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玉泉 895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221,075  2,999,987.75  

财通基金-乐瑞宏观配置 4 号基金-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 4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73,691  999,986.87  

上海睿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郡

可交债 2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47,752  49,499,994.64  

锦绣中和（天津）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和资本耕耘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5,556,374  75,399,995.18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和锦绣 651 号证券投资基金 
2,247,605  30,499,9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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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65,103,168  883,449,989.76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为 9 名，未超过《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的 35 名投资者上限。上述获配对象均在《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

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的名单》所列示的及新增的发

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范围内。上述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

行认购。本次申购报价的投资者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向证监会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发行价

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循了《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

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南平市江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园区张坑组团天祥路 19 号新城低碳科技

园 18 号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平市实业兴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营业期限 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2027 年 5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702MA33WFUX1A 

经营范围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期货

等需审批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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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嵘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表人 3506251971******** 

3、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法定代表人 兰荣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03 年 9 月 30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它业务。 

4、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66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36-37

层 

法定代表人 杨仓兵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03 年 4 月 18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6241R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上海允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庙镇窑桥村社南 756 号 2 幢 8191 室（上海庙镇经济

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毛沣峰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5 年 09 月 28 日至 2025 年 09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3508908247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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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1 年 6 月 21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7、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421 弄 107 号（集中登记地） 

法定代表人 杜昌勇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342446766Y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一层 C3 区(TG 第 155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敬庭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7 年 1 月 17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5MNKH0W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注：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两个私募投资基金产品：锦绣中和

（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锦绣中和（天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中和锦绣 651 号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视为两个认购对象。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除江嵘为公司前 20 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外，不存在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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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新增股

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

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锁定期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 

（五）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中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完成了备案程序。 

（六）关于发行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

作。根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承销保荐分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本次元力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4 级，专业投资

者和普通投资者 C4 级及以上的投资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相应核查

材料，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确认符合要求后均可参与认购。 

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

受能力是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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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平市江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普通投资者 C4 是 

2 江嵘 普通投资者 C4 是 

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4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5 
上海允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允公

慧享精选 9 号私募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7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郡

可交债 2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8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和资本耕耘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9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和锦绣 651 号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五、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全程参与了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工作。国金证券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启动前，国金证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启动发行相关文件，

即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的无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定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及发行对象的

选择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福建元力活性

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及《追加认购邀请书》

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

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

象的规定；本次参与询价并获配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关联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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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通过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参与认购本次创

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五）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合法、有效。 

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认为： 

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启动前，国金证券向证

监会报送了启动发行相关文件，即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的无会后重大事项承诺

函；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发行对象合法合规，本次发行的所涉及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邀请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

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

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及《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

案》《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发行人已于 2020

年7月6日完成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发行对象配售

股份的登记手续，以及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注册资本增

加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王学霖、王建峰 

项目协办人：戴群芳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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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68826801 

传    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负责人：姚仲凯 

经办律师：李彤、高鹏 

联系地址：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 1 号 IFC 福州国际金融中心 43 层 

联系电话：0591-88115333 

传真：0591-88338885 

（三）发行人会计师：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林宝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延东、陈攀峰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 座 7-9 楼 

联系电话：0591-87852574  

传真：0591-8784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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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

名册）》，其已受理上市公司的创业板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

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为 65,103,168 股，均为限售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元力股份 

证券代码：300174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2020 年 7 月 15 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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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及其对公

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王延安 60,685,476 24.79% 境内自然人 

2 袁永刚 25,326,000 10.35% 境内自然人 

3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22,023,180
注

 9.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4 卢元健 20,746,080 8.47% 境内自然人 

5 胡育琛 11,745,623 4.80% 境内自然人 

6 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公司 10,134,000
注

 4.14% 境内非国有法人 

7 
深圳前海圆融通达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6,830,000 2.79% 境内非国有法人 

8 林莹 4,286,752 1.75% 境内自然人 

9 王育贤 3,975,600 1.62% 境内自然人 

10 
上海合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

锦稳健私募基金 
2,372,300 0.97% 

基金、理财产品

等 

合计 168,125,011 68.68% - 

注：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9

日和 2020 年 5 月 22 日将其所持有发行人 32,004,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7%）质押给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质押到期日分别为 2021 年 5 月 13 日。上述股权质押均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截至本保荐工作报告出具日，福建

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公司合计累计质押 32,004,900 股，占

二者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5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王延安 60,685,476 19.58% 境内自然人 

2 袁永刚 25,326,000 8.17% 境内自然人 

3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22,023,180  7.11%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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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4 卢元健 20,746,080 6.69% 境内自然人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

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790,714 3.80% 
基金、理财产品

等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790,714 3.80% 

基金、理财产品

等 

7 胡育琛 11,745,623 3.79% 境内自然人 

8 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公司 10,134,000  3.27% 境内非国有法人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8,843,036 2.85%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0 
南平市江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369,196 2.38%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计 190,454,019 61.46%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20,360 0.99 67,523,528 21.7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2,379,640 99.01 242,379,640 78.21 

三、股份总数 244,800,000 100.00 309,903,168 100.0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卢元健、王延安夫妇，本次发

行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

变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的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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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有效提升，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将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南平工业园区活性炭建设项目”、

“南平元力活性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的建设，提高公司高端精制活性炭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供应能力，实现公司业绩的

快速增长。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不会改变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与公

司强化主营业务的目标保持一致。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助于

对现有业务进行巩固和升级，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实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

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

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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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 7 月更名为华兴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已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财务

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8）审字 H-022 号”、“闽华兴所（2019）

审字 H-018 号”和“华兴所（2020）审字 E-00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 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43,959.53   46,980.11   63,360.89   50,984.61  

非流动资产  87,562.82   84,748.41   97,266.46   84,057.64  

资产合计  131,522.35   131,728.51   160,627.35   135,042.26  

流动负债  32,312.88   35,325.10   77,985.67   64,979.44  

非流动负债  12,216.45   12,154.34   6,878.50   2,204.78  

负债合计  44,529.32   47,479.45   84,864.17   67,184.22  

股东权益 86,993.03  84,249.07  75,763.18  67,858.0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70,576.85 68,452.71 64,321.78 57,282.2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1,522.35   131,728.51   160,627.35   135,042.26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4,984.96   128,161.45   170,170.20   85,332.11  

营业利润  2,988.70   9,162.69   13,043.76   6,318.55  

利润总额  2,934.41   8,352.70   13,295.31   6,158.94  

净利润  2,743.96   7,740.09   10,531.57   6,534.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124.14   5,354.92   8,263.57   4,867.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2,088.21   5,413.32   7,357.47   4,2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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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4.42   1,473.07   11,844.27   9,452.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2.57   5,102.56   -10,777.71   -8,117.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4.88   -17,475.39   -9,616.91   16,689.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41.65  -10,872.61  -8,372.04  18,002.6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00.46   7,558.81   18,431.42   26,803.46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20.03.31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流动比率 1.36 1.33 0.81 0.78 

速动比率 0.93 0.94 0.69 0.6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口径） 0.04% 1.43% 43.98% 52.08%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 33.86% 36.04% 52.83% 49.7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数） 2.65 13.28 17.81 9.90 

存货周转率（次数） 1.33 8.30 15.21 8.1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701.00 15,685.22  21,268.37 12,485.51 

利息保障倍数 14.44 8.73 6.76 5.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07 0.06 0.48 0.3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4 -0.44 -0.34 0.74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2.88 2.80 2.63 2.34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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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额/期末股本总额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

资产 
 43,959.53  33.42% 46,980.11  35.66% 63,360.89 39.45% 50,984.61 37.75% 

非流

动资

产 

 87,562.82  66.58% 84,748.41  64.34% 97,266.46 60.55% 84,057.64 62.25% 

资产

总计 
131,522.35  100.00% 131,728.51  100.00% 160,627.35 100.00% 135,042.26 100.00% 

2017 年至 2018 年，发行人资产规模逐年上升，2019 年发行人处置游戏业务，

资产规模有所减少。发行人资产中非流动资产是发行人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较为合理，整体资产优良，核心资产盈利能力未发生

重大变化。 

（二）负债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

动

负

债 

 

32,312.8

8  

72.57% 
35,325.1

0  
74.40% 

77,985.6

7 
91.89% 

64,979.4

4 
96.72% 

非

流

动

负

 

12,216.4

5  

27.43% 
12,154.3

4  
25.60% 6,878.50 8.11% 2,204.78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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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负

债

合

计 

 

44,529.3

2  

100.00

% 

47,479.4

5  

100.00

% 

84,864.1

7 

100.00

% 

67,184.2

2 

100.00

%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67,184.22 万元、84,864.17 万元、

47,479.45 万元和 44,529.32 万元。2017 年至 2018 年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在

90%左右波动，2018 年由于发展需要公司借入 6,000 万元长期借款，2019 年底长

期借款余额增加到 9,850.00 万元，公司借入长期借款导致流动负债比例下降、非

流动负债比例上升。 

（三）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1、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1.36 1.33 0.81 0.78 

速动比率（倍） 0.93 0.94 0.69 0.67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0.78、0.81、1.33 和 1.36，速动比率

分别为 0.67、0.69、0.94 和 0.93。2017 年至 2018 年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波动较小但均小于 1，公司短期内存在一定的偿债压力。2019 年 5 月公司将广州

冰鸟对外转让，2019 年下半年公司陆续将游戏版块全部剥离，公司的短期偿债

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2、长期偿债能力指标变动分析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20.03.31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 33.86% 36.04% 52.83% 49.7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701.00 15,685.22  21,268.37 12,485.51 

利息保障倍数 14.44 8.73 6.76 5.45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以合并报表口径计算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9.75%、

52.83%、36.04%和 33.86%。2017 年至 2018 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逐年提高，长

期偿债能力有所下降。2019 年 5 月公司将广州冰鸟对外转让，2019 年下半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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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陆续将游戏版块全部剥离，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资产负债

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发行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在合理水平范围波动，发行人的盈利

能力强。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稳步增长，发行人所需的资金也逐步增加，发行人

的有息债务规模也逐渐增加，发行人的利息保障倍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四）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率指标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65
注

 13.28 17.81 9.90 

存货周转率（次） 1.33
注

 8.30 15.21 8.13 

注：应收账款周转率（次）2020 年简单年化指标为 10.60 次；存货周转率（次）2020

年简单年化指标为 5.32 次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9.90、17.81、13.28 和 10.60，先上

升再下降。2018 年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大幅提升主要原因是发行人收购广州

冰鸟，广州冰鸟主要从事网络游戏运营推广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营业收入，同

时网络游戏需要玩家提前充值，故广州冰鸟营业收入较大，应收账款较小。发行

人注重应收账款回款管理，信用风险控制良好，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8.13、15.21、8.30 和 5.32，呈上升趋势

后下降的趋势，2018 年发行人存货周转率大幅提升主要原因是发行人收购广州

冰鸟，广州冰鸟主要从事网络游戏运营推广业务，有营业成本无存货，同时发行

人于业务规模扩大的同时加强了对化工业务存货的管理，使得存货周转速度加

快。 

（五）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4,984.96   28,161.45   70,170.20   85,332.11  

营业成本 18,434.24 96,418.02 126,018.27 60,099.69 

销售费用 1,759.97 7,864.71  13,010.90 5,885.86 

管理费用 2,150.38 9,848.27  9,396.24 6,528.15 

研发费用 592.61 9,045.88  11,889.00 9,8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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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24.14   5,354.92   8,263.57   4,867.67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的基本来自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突出。随

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木质活性炭市场持续转暖，公司多年来环保先

行战略在环保高压态势下形成极为有利的竞争优势，木质活性炭业务效益明显增

加；受益于公司与德国赢创工业集团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硅酸钠业务保

持稳定增长； 

2019 年发行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聚焦优势业务，优化资源配置，降低

财务杠杆，2019 年 5 月公司将广州冰鸟对外转让，2019 年下半年公司陆续将游

戏版块全部剥离。报告期，发行人各业务主营业务成本随着销售收入的波动而同

步变动。公司期间费用在合理的区间内变动。 

（六）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4.42   1,473.07   11,844.27   9,452.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2.57   5,102.56   -10,777.71   -8,117.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4.88   -17,475.39   -9,616.91   16,689.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24.42   1,473.07   11,844.27   9,452.7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00.46   7,558.81   18,431.42   26,803.46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且与净利润较为匹

配。2019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有一定差异，主要系公司

的部分客户以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公司为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加速承兑汇票周转，

公司将销售商品收到的承兑汇票背书转让予以支付投资活动支出如固定资产购

买及在建工程构建等较多所致。发行人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现金流变化情况与公

司的经营资金需求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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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国金证券签署了《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承销保荐协议》。国

金证券已指派王学霖、王建峰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

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元力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金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至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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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保荐机构关于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

行保荐书； 

3、保荐机构关于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

行保荐工作报告； 

4、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

开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5、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6、承销及保荐协议； 

7、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8、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9、律师关于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

意见书； 

10、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 

1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13、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1、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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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陈坑至瓦口工业园区 

电话：0599-8558803 

传真：0599-8558803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电话：021-68826801 

传真：021-68826800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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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

公告书》的签章页）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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